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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 

所持漳州信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及进展情况 

2022 年 7月 20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门信

达”）披露《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所持漳州信东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67），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咨询”）拟将合计持有的漳州信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漳州信东”）88%的股权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现就本次股权转让的挂牌结果公告如下： 

2022 年 8月 29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达咨询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以下

简称“产交中心”）挂牌转让合计持有的漳州信东 88%的股权，挂牌底价 9,039.25

万元。至 2022年 9 月 26日挂牌公告期满，根据产交中心挂牌交易结果显示，芗

隆（厦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芗隆咨询”）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唯一

意向受让方，芗隆咨询已向产交中心缴交保证金人民币 2,712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达咨询与芗隆咨询已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以 9,039.25 万元的价格，向芗隆咨询转让合计持有的漳州信东 88%的股权。公

司已收到厦门产权交易中心鉴证书。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相关程序履行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

达咨询将不再持有漳州信东股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芗隆（厦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8T25JK7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集岑路 23-101 号 

成立日期：2021 年 4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林淑芬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林淑芬持有其 60%股权，曾清疆持有其 40%股权。 

芗隆咨询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68 

负债总额 11.66 

所有者权益 7.02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8.20 

净利润 7.05 

芗隆咨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芗隆咨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当事人 

甲方： 

转让方 1：信达咨询、转让方 2：公司 



 

乙方： 

受让方：芗隆咨询 

2、转让价款 

甲方将合计持有的漳州信东 88%的股权以人民币 9,039.25万元转让给乙

方。 

3、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采取分期付款方式，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 30%，并在合同生效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款项受让方应当提供转让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

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合同生效

后的 20 个工作日。 

乙方原缴产交中心的保证金在扣除芗隆咨询应缴交易佣金和交易鉴证费后

余额可抵扣转让价款或首付款。 

4、产权转让的交割 

在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获得产交中心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30 个工作日

内，甲方应协助漳州信东召开董事会作出决议、修改合资合同、章程，并促使

漳州信东到审批机关办理股权变更审批手续，并到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和配合。 

漳州信东取得登记机关换发的营业执照（乙方被记载为股东）之日视为本

合同项下产权交易的交割日。 

5、过渡期安排 

漳州信东 88%的股权所涉及的漳州信东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全部由

乙方承担。漳州信东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若有收益的，乙方应于交割完

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该部分收益按甲方原所持股比支付予甲方。漳州信东在评

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若有债权、债务应由漳州信东股东按股比承担。 

6、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取得适用的中国审批机关的批准后

方可生效。 

四、出售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影响约为 610.44 万元，具体金额以会计

师事务所最终审计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漳州信东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此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五、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2、厦门产权交易中心鉴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